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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办法（试行）
（2021）
 
为提高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特制订本办法。
一、总则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统一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论文预答辩通过者，取得学位论文提交定稿的资格，可进入学位论文答辩阶段。
二、预答辩工作安排
（一）学位论文预答辩一般安排在秋季学期期末时间阶段进行。
（二）根据专业、研究方向的不同，参加预答辩的研究生随机分配答辩组。预答辩实行匿名双盲答辩制度。
（三）学位论文预答辩专家组一般由5位研究生导师组成，设答辩主席1人，秘书1人。
（四）学位论文预答辩由各答辩专家组在学院预定工作时间范围内自行安排时间、地点。因疫情防控等因素，预答辩可采取线上线下集合方式进行。预答辩工作具体安排由答辩专家组自行确定。预答辩结束后预答辩组将答辩结果及相关材料报学院。
(五)预答辩中答辩专家组应对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质量把控，重点关注硕士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创新性、论文工作量、学术规范等。需要注意学术学位论文、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不同关注点。预答辩中需要对论文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具体、详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三、预答辩结果及处理
学位论文预答辩实行通过制度，未通过预答辩的学生不能进入学位论文下一阶段工作程序，不具备提交论文定稿的资格。预答辩专家组对学位论文的预答辩结果包括“预答辩通过”、“预答辩修改后通过”和“预答辩未通过”。“预答辩修改后通过”的学生必须根据预答辩专家组意见进行细致深入修改，并需提交详细修改说明，经导师审阅并签字同意后再次返回原预答辩专家组，获得专家组同意后视为“预答辩通过”，否则视为“预答辩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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